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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十二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  

制定新的《香港康復計劃方案》的進度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闡述制定新的《香港康復計劃方案》

（《方案》）的進度及初步成果。  
 
 

背景  
 
2. 《方案》就殘疾人士的各種服務需要闡述策略性方

向，以及短、中、長期的措施，涵蓋住宿及社區支援服務、

就業支援服務、無障礙設施及交通的提供、醫療、教育、體

育、藝術等範疇。《方案》現時涵蓋十項殘疾類別，包括注意

力不足／過度活躍症、自閉症、聽障、智障、肢體傷殘、精

神病、特殊學習困難、言語障礙、器官殘障和視障。《方案》

上一次在 2007 年完成檢討及更新。為確保康復服務與時並

進，政府已委託康復諮詢委員會（康諮會）開展制定新的《方

案》的工作。  

 
3. 康諮會成立了一個檢討工作小組及五個專責小組跟

進有關工作，並委聘了香港理工大學（顧問團隊）為檢討工

作小組提供顧問服務，及展開公眾參與活動。顧問團隊亦協

助檢討工作小組整合專責小組就專門課題的研究結果，以制

定新的《方案》的整體策略方向。  

 
 
指導原則  
 
4 .  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公約》）自 2008 年 8 月

於香港生效。《公約》的宗旨是促進、保護和確保所有殘疾人

士充分和平等享有一切人權和基本自由，並促進對殘疾人士

固有尊嚴的尊重。康諮會在制定新的《方案》時會恪守《公

約》內“殘疾人士的多元化需要”、“個人的自主及自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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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無障礙環境、交通及信息”的核心價值。就此，康諮

會採納了以下三個指導原則制定新的《方案》－  
 

(a) 以貫穿人生歷程的方式檢視殘疾人士不同人

生階段各方面的需要；  
 

(b) 探討跨界別協作為殘疾人士提供服務；及  
 

(c) 進行既專且廣的諮詢及研究工作。  
 
5 .  此外，考慮到《公約》的核心價值，康諮會要求顧問

團隊優先研究如何加強對殘疾人士及其照顧者的社區支援

服務，讓殘疾人士可選擇在社區生活，延後殘疾人士入住院

舍的需要。  
 

 
公眾參與  
 
6. 我們現正進行一個三個階段的公眾參與活動：  
 

(a) 訂定範疇階段：訂定新的《方案》的涵蓋範圍

及確定需要處理的主要課題，與社會各界展開

討論，蒐集各方的意見；  
 

(b) 制訂建議階段：就確定的主要課題進行分析，

並探討應對這些課題的整體方向和可考慮的

選項，以確立新的《方案》的願景、使命及策

略方向，以及在策略方向下的具體建議；及  
 

(c) 建立共識階段：與社會各界討論應在新的《方

案》中提出的最終建議，並就此建立共識。  
 
7. 「訂定範疇」階段的公眾諮詢於2018年3月開始，至

2018年6月結束。期間有超過1 000人次參加公眾參與活動（包

括分區論壇、持份者會議及聚焦小組）並接獲共70份書面意

見。顧問團隊撰寫的「訂定範疇」階段的報告書即將上載至

香港理工大學的網站 (www.rs.polyu.edu.hk/rpp)供公眾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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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因應在「訂定範疇」階段的公眾參與活動收集到的意

見，顧問團隊建議在下一階段的公眾參與活動優先探討以下

十個主題下的36個項目：  
 

建議主題  
主題一  「殘疾人士的定義」  

 
 1. 是否有需要設立新的殘疾類別  

 
2. 是否有需要在現時的殘疾類別中分拆獨立類

別或更新部分殘疾類別的名稱  
 

3. 研究其他國家／地區引入世界衞生組織的「國

際殘疾、功能和健康分類」作殘疾分類及評估

的經驗  
 

主題二  社區支援服務與院舍照顧服務的服務規劃及銜接  
 

 4. 現有社區支援服務中心（例如殘疾人士地區支

援中心、日間社區康復中心、嚴重殘疾人士日

間照顧服務、殘疾人士社交及康樂中心、展能

中心及家長／親屬資源中心等）的服務容量及

彼此之間的合適銜接模式  
 

5. 是否有需要為特定殘疾類別設立專門服務中

心  
 

6. 家居到戶服務的服務容量及對象  
 

7. 在加強社區支援服務後院舍照顧服務的需求  
 

8. 社區支援設施未來的規劃準則及基礎（包括科

技的應用）  
 

9. 院舍處所的未來規劃準則及基礎（包括科技的

應用）  
 

10. 照顧者的支援（包括對照顧者的直接支援，及

為他們照顧的殘疾人士安排暫托、緊急安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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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主題  
服務的間接支援）  
 

11. 現行關愛基金各項試驗計劃下的現金津貼 1的

整合及引入照顧服務資助券的可行性  
 

12. 自助組織的支援（包括資金、會址及人手）  
 

主題三  康復及護理服務人手供應  
 

 13. 整體人手需求的推算，包括專職醫療人員（例

如護士、職業治療師、物理治療師、言語治療

師、臨床／教育心理學家等）和前線工作人員

（例如個人照顧工作員、保健員、特殊幼兒工

作員等）  
 

14. 增加人手供應的方法  
 

15. 增加服務單位聘請及調動專業／護理人員的

彈性的方法  
 

主題四  殘疾人士老齡化  
 

 16. 在院舍及社區推廣健康資訊以處理及減輕早

發性的老化及其他健康問題的方法  
 

17. 在院舍內提供的特殊服務的種類（例如處理吞

嚥問題的專業服務、到診醫療及康復服務等）

 
18. 職業康復服務階梯的優化空間，包括庇護工場

的老齡化服務使用者的訓練及照顧需要  
 

主題五  預防、鑑定及醫療康復  
 

 19. 加強對有特殊需要的兒童的早期識別及評估  
 

                                                 
1 這些試驗計劃包括「為低收入的殘疾人士照顧者提供生活津貼試驗計劃」、

「為嚴重殘疾人士提供特別護理津貼」及「為獲聘於有薪工作的高額傷殘津

貼領取者提供津貼以聘請照顧者試驗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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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主題  
20. 讓有精神健康需要的人士及早獲得適切的資

料及服務的方法  
 

21. 為殘疾人士獲取醫療服務的「合理便利」措施

（包括牙科服務、住院的配套安排等）  
 

主題六  暢道通行  
 

 22. 透過改善環境／設施和應用創新科技及使用

輔助裝置，以進一步提升社區／生活環境的通

達性  
 

23. 提升無障礙交通運輸，包括公共運輸系統的無

障礙設施及復康巴士服務兩者的定位及銜接，

及應用科技以提升效率及服務質素  
 

24. 獲取信息（例如無障礙網頁）及服務（例如銀

行服務）及應用科技以提升獲取信息  
 

主題七  就業支援  
 

 25. 現有就業支援措施的檢討（包括社會企業的未

來發展路向）及（考慮到殘疾人士的學歷與日

俱增及科技的發展）新的就業支援措施的制定

 
26. 如何在企業間建立新的「殘疾共融文化」（有別

於現時的「企業社會責任」），以及在工作間推

廣「合理便利」措施  
 

27. 研究由部分持份者倡議的新政策（例如：殘疾

人士就業配額制度及工資補貼），包括其利弊

及影響的分析  
 

主題八  精神健康  
 

 28. 透過醫療、社福及教育界別合作以增加處理一

般精神病（特別是抑鬱症）的服務容量及質素

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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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主題  
29. 促進精神病患者的復元及融入社會的措施  

 
30. 檢視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服務定位、服務

對象、服務模式及與其他界別及服務單位的協

作  
 

主題九  特殊需要  
 

 31. 學前康復服務的支援模式及有特殊需要兒童

由幼稚園升讀小一的銜接  
 

32. 中、小學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支援模式  
 

33. 對有特殊教育需要畢業生的支援（包括持續教

育需要及生涯規劃）  
 

主題十  共融文化  
 

 34. 加強公眾教育（包括進一步推廣《公約》、精神

健康及導盲犬服務）的方法  
 

35. 推動殘疾人士參與藝術及體育的措施  
 

36. 無障礙獲取娛樂及信息，包括手語、口述影像

及圖文簡易版的推廣  
 

 
 
初步成果  

 

9. 考慮到不少殘疾人士及持份者在「訂定範疇」階段表

達的意見，行政長官在《2018施政報告》宣佈政府會在新的

《方案》完成前推出多項措施，以加強對殘疾人士及其家庭

提供的社區支援服務、對有特殊需要兒童的學前康復服務及

其他方面的支援。  
 
10. 在2018年的《施政報告》及《施政綱領》中提出的相

關新措施綜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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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支援服務  

 
 增設殘疾人士地區支援中心的數目，由現時 16 間增

加五間至 21 間，及加強康復訓練服務，以提升中心

的服務容量及質量；  
 

 把自閉症人士支援中心由三間增設至五間，分佈於

香港、九龍及新界，並會增加原有中心的人手，以加

強支援自閉症人士及其家長／照顧者；  
 

 透過新增及調撥現有資源，把到戶家居照顧服務的

名額由現時的 4 000 個增加 1 800 個至 5 800 個，為

居於社區的殘疾人士提供服務，並提升到戶家居照

顧服務的交通支援；  
 

 把殘疾人士家長╱親屬資源中心，由現時的六間 2陸

續增加至 19 間；此外，會於其中五間殘疾人士家長

／親屬資源中心設立少數族裔專屬單位，加強為少

數族裔家庭提供的社區支援；及  
 

 為殘疾人士地區支援中心、嚴重殘疾人士家居照顧

服務及嚴重肢體傷殘人士綜合支援服務增加言語治

療服務，改善服務使用者因老齡化或嚴重殘疾引致

的言語和吞嚥問題；並會將言語治療服務擴展至盲

人護理安老院、長期護理院及輔助宿舍。  
 

康復服務名額的增加及樂齡科技的應用  

 
 推出新一期「私人土地作福利用途特別計劃」 3，為

參加計劃的非政府機構提供適切協助，利便其規劃

或發展過程；  
 

 增加學前康復服務、日間服務及住宿服務的名額，以

及透過「私營殘疾人士院舍買位計劃」增加受資助宿

                                                 
2  其中一間是專為精神病康復者而設的家長／親屬資源中心。 
3  計劃旨在透過參與的機構就其擁有的土地申請擴建、重建或發展，以增加有殷切需求的福利

設施，特別是增加安老、康復和兒童福利服務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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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供應；及  
 

 於 2018 年 12 月推出十億元「樂齡及康復創科應用

基金」，資助安老服務及康復服務單位試用及購置／

租借科技產品，以改善服務使用者的生活，並減輕護

理人員及照顧者的負擔和壓力。  
 

特殊需要  

 
 於 2018/19 學年把到校學前康復服務常規化，於 2018

年 10 月把服務名額由現時約 3 000 個增加至約 5 000
個，並於 2019 年 10 月進一步增加至 7 000 個；  
 

 增加到校學前康復服務的專業及支援服務，包括增

加跨專業服務團隊的言語治療師及社工的編制，以

及設立流動訓練中心；  
 
 通過獎劵基金推行試驗計劃，為幼稚園或幼稚園暨

幼兒中心有特殊需要跡象並正輪候評估的幼兒提供

支援；  
 
 加強學前康復服務營辨機構與小學之間的資料傳遞

機制，讓小學在有關兒童入學時了解其特殊需要及

在幼稚園接受康復訓練後的表現和進度，從而為他

們及早規劃和提供適切的支援；並探討如何為有特

殊需要兒童在升讀小一時提供更適切的銜接和支援

服務；  
 
 加強特殊幼兒中心及住宿特殊幼兒中心的社會工作

服務，並加強為接受住宿照顧服務的嚴重殘疾幼兒

提供的照顧及護理支援；  
 
 向特殊幼兒中心及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提供資助，

加強支援有特殊需要的少數族裔學前兒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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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2018/19 學年透過獎券基金撥款，推出為期三年的

「在學前單位提供社工服務先導計劃」 4。  
 

暢道通行  

 
 委聘顧問研究香港社區╱生活環境的暢道通行情況

及參考海外城市的標準及最佳做法，以制定策略及

切實可行的建議，讓殘疾人士可以獨立自主地在社

區生活。  
 

精神健康  

 
 把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服務對象 5擴展至有精神

健康需要的中學生，透過提供由及早預防以至危機

管理的社區精神健康支援服務，包括個案輔導、治療

小組、職業治療等，以加強對他們的專業支援，並協

助他們順利過渡至合適的成人服務。  

 

就業支援  

 
 檢視展能中心暨嚴重弱智人士宿舍及庇護工場／綜

合職業康復服務中心暨中度弱智人士宿舍服務的老

齡化服務使用者的訓練及照顧需要，以探討發展新

服務模式的需要及可行性。  

 
 
未來路向  
 
11. 我們會繼續在下一階段的公眾參與活動，透過包括公

眾論壇及研討會等不同形式收集持分者的意見，並與相關的

持份者、政府決策局／部門，及委員會協作，以制定新《方

案》。  
                                                 
4  先導計劃會分階段為全港 700 多間資助幼兒中心、幼稚園及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合共約 15 萬

名學前兒童及其家庭提供社工服務。該計劃分三個階段推行，第一階段將在 2019 年 2 月開

展；而第二及第三階段分別預計於 2019 年 8 月及 2020 年 8 月開展。 
5  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為 15 歲或以上的精神病康復者、懷疑有精神健康問題的人士提供精神

健康支援服務，以加強社會支援及精神病康復者重新融入社會。 



- 10 - 

徵詢意見  
 
12. 請委員備悉本文件的內容。  
 
 
 
 
勞工及福利局  
社會福利署  
2018 年 11 月  
 




